
異動序號： 

      簡易室裝現況照片T3
申請人 申請地址

本申請案經本簽證人員於   年    月     日實地勘查情形如附現況照片2張，特此簽證，依法負
其責任

此致 桃園市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業技術人員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　　 簽證建築師： 　 (簽章)
編號 說明
1

編號 說明
2

  

說明：1.拍攝時間以申請掛號前15天為限。　2.照片應加蓋騎縫章。　3.照片應涵蓋建築物外觀及道路、樓梯、

避難層出入口、防火間隔、屋頂避難平台、外牆緊急進口、違章建築等(視申辦樓層檢附必要照片)，張

數不拘。4.各空間應對角拍攝至少二張。


